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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3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一）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州聚

森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森投资”）拟与广西天元雅安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雅安”）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生物质能供热业

务合作。该公司名称暂定为广西源森生物质能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源

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聚森投资出资800万元，

出资比例为80%；天元雅安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 

201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广州聚森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上述

对外投资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合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聚森投资 

1、名称：广州聚森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42号 

4、法定代表人：张开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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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5年4月20日 

7、营业期限： 长期 

8、经营范围： 能源技术咨询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能源技术研究、技术

开发服务；能源管理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务;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制造；生物

质致密成型燃料销售；燃料油销售（不含成品油）；机械设备租赁；锅炉及辅助

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收购农副产品；林业产品批发；其他

经济作物种植；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聚森投资为公司与张开辉投资控股的萍乡市众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萍乡众德”）共同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850万元，出资比例为 85%；萍乡众德出资150万元，出

资比例为15%。 

（二）天元雅安 

1、名称：广西天元雅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66号上东国际T2栋26楼2601号房 

4、法定代表人：连志民 

5、注册资本： 肆仟零伍拾万圆整 

6、成立日期： 2005年07月01日 

7、营业期限： 长期 

8、经营范围： 对房地产、酒店、交通、能源、桥梁、码头、土石方工程、

工业、农业、市场建设、矿产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的购销；工程设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天元雅安股东方为自然人股东两名，分别为连志民（出资比例为70%）

与连逊民（出资比例为30%）。 

公司及聚森投资与合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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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源森生物质能供热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

核准的名称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拟注册地：北海市北海工业园区 

5、经营期限：20年，经各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或延长，并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 

6、拟申请的经营范围：生物质能源项目市场开发与运营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1、公司控股子公司聚森投资与天元雅安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广西源森，

开展生物质能供热业务合作。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聚

森投资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为80%；天元雅安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 

2、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

责任，合资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在此前提下，各方按各自出资

比例分享合资公司利润并分担风险。 

3、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董

事会由3名成员组成，其中聚森投资委派2名，合资方委派1名，董事任期三年，

可以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聚森投资代表担任。 

4、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合资公司股东协商委派。合资公司

的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5、合资公司设经理1 名，由董事会提名，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列

席董事会会议。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派遣。 

6、合资公司成立后，将负责北海工业园区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及未来新

签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 

7、有关本次对外投资的《合资经营协议》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后另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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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合资方在项目资源和市场渠道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

步稳固合作关系，加强公司在广西及其周边区域业务的拓展，加快生物质能供热

项目的获取与实施，促进公司业务稳步、健康发展。 

2、合资公司成立后，存在业务开拓不及预期的市场风险；以及新的经营管

理团队不能迅速适应合资公司业务发展的管理风险；同时存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技

术人才、工程人才、市场人才、运营人才短缺风险。 

3、合资公司成立后将主要负责北海工业园区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及未来

新签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对公司项目顺利实施建设，如期投产运营将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次会议决议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